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客车租赁服务
一、项目概况
项目预算控制价为37万元，我院共有两个校区，地址分别位于龙泉驿区（龙都南路173号）、德阳市区（德阳市旌阳区东一环路），为保障学院的正常教育教学有序开展，现需采购2024-2025年度客车租赁服务。
客车租赁服务内容

（一）两校区（相距85公里）通勤用为39座客车1辆，通勤用车次数约为240趟次/年（往返1次两校区为1趟次），负责承运学院师生。

（二）其它公务、教学、培训等临时业务用中大型客车（临时用车约60次，每次行程约200公里）。

三、承运时间及线路

两校区通勤用车承运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龙泉校区发往德阳校区，下午德阳校区发往龙泉校区；周日(或节假日收假）下午龙泉校区发往德阳校区，往返均走高速公路（特殊情况除外），发车时间及行驶路线按采购方要求执行。

其它公务、教学、培训等车辆运行路线，主要行程线路：龙泉校区-德阳校区往返、龙泉校区到成都市区往返（服务商需考虑长期用车路线的固定报价）。

四、服务要求（实质性响应）

（一）履约时间(期限)要求

履约期限为1年，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二）租赁车辆要求

1、车辆租赁业务内容：供应商提供车辆及驾驶员。
2、供应商为本项目所提供的车辆，供应商需在签订本项目采购合同后的10个自然日内，向用户单位提供符合本项目要求的车辆信息详情，用户单位有权审核车辆的所有人是否为供应商所有。经用户单位核实，提供的车辆不满足采购方要求或与供应商提供文件情况不符的，视为供应商违约，用户单位可解除合同并追究供应商违约责任，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及相关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供应商所提供的车辆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环保等方面要求，车辆在合同期间如需维修、保养、年审等合理因素，需要暂时停运时，乙方必须派同等条件的车辆供甲方服务，并提前1日书面通知甲方。
4、车辆未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车辆结构完好，车容车貌状况无明显损伤，各项性能指标良好，年检合格。车辆内部整洁卫生，空气清新，乘坐舒适。
（二）人员要求
1、驾驶人员要求：驾驶员相关资格条件须符合行业管理部门相关规定要求。
2、团队人员要求：供应商应提供具有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管理、技术、服务团队。同时须提供团队人员职务职位、专业技术能力、身份证、资格证书和劳动合同复印件等相关资料。
（三）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做好我院员工的安全乘车工作，承运期间对乘坐人员的安全负有完全责任，必须保证甲方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2、供应商应负责处理与服务人员之间的劳动争议，解决劳资纠纷，服务人员发生工伤、合同解除的补偿与赔偿等由供应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合同期限内有服务人员离职应及时补充服务人员到岗。
3、供应商须承诺，成交后参与本项目服务的车辆必须与响应文件一致，不得收取采购人租赁车辆押金。

4、供应商制定车辆租赁服务流程，最终服务流程基于响应文件的基础上与采购人协商后在合同中约定。
5、供应商须认真执行国家的各项安全方针、政策，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和《四川省交通厅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四川省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安全行为规范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保证交通安全。同时供应商应保证承运车辆的证照齐备、合法有效，保证驾驶员证照齐备有效，除国家交通或运输管理部门规定购买的各类安全保险外，车辆保险齐全，包括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乘客险。若承租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供应商负责索赔事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供应商负责车辆日常运维，在具备国家车辆维修行业资质的汽车修理单位做好车辆的定期保养、维护维修、年检审验等工作，确保车况良好，能正常运行。车辆日常运维由供应商承担。
7、供应商须提供《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证（包车）》，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车辆不得为非营运车辆。
8、大巴车在运行中出现故障如无法及时处理时，供应商应能够迅速提供备用车辆，且不得另行加收费用。
9、供应商需为本项目配备专人对接，全权负责车辆调度、车辆安全检查、驾驶员管理等。
10、供应商应具有提供车辆租赁的服务能力，所提供的租赁车辆及服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

11、供应商要严格执行双方合同价格和约定的其他服务，不得收取其他费用。在提供服务期间，不限制服务车辆保险理赔次数。
12、供应商在接到用车通知后2小时内提供承运车辆号牌、驾驶员姓名、驾驶员联系电话。如车辆、驾驶员等有变更的，应提前2小时通知我院车管人员，临时紧急用车需有足够车辆配备量保障我院使用需求。
13、驾驶线路确定后，无不可控力，不得随意更改。
14、在提供服务期间，无论哪方责任，在次年均不收取保险递增费用以及车辆加速折旧费用。
五、商务要求
（一）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供应商获得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考评等级（或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生产状况等级）一级（或5A）（提供有效的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车辆保险齐全，包括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乘客险，其中每位乘客的人身保险赔付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第三者责任险最高赔付不低于人民币200万元，（需提供保单复印件加盖公章）。

六、服务费用支付

承运服务费费用应包括驾驶员工资、车辆维修保养、救援、开票税金、燃油费、驾驶员劳务费（两校区通勤车含过路费），临时性运输服务费按合同约定结算，临时性运输服务如双方在附件中未约定的需求，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服务费支付方式：

服务费以每个月实际使用天数或趟次据实结算。收到相关结算资料及符合甲方财务要求的等额正规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服务费。
七、成交确认原则
（一）中标供应商确定方式

①以附件3固定包车报价表中“两校区通勤车（每天/一个往返）39座客车，合计约240趟次”报价合计金额；
②附件2临时用车租赁报价表以“临时用车约60次，每次行程约200公里”报价合计金额；

成交原则为①+②项合计金额最低确定中标供应商。
如供应商报价低于采购预算50%或低于其他有效供应商报价算数水平均价40%需提供证明材料说明报价合理性。

（二）报价

最高限价明细表及报价表（见附件1、2、3）
附件1

租赁清单及单项最高限价明细表。
	序号
	车型
	单项最高限价

	
	
	基本租车费

（元/天）
	（定额里程150公里后）超里程收费

（元/公里）

	1
	19-23座客车类
	900
	2

	2
	30座客车类
	1200
	2.5

	3
	39座客车类
	1300
	3 

	4
	40-52座及以上
	1400
	4


注：超过最高限价报价为无效报价。
附件2:  临时用车租赁报价表

	                                                                                      单位：元

	车型
	车辆运行费用
	其他费用

	
	基本租车费（元/天）（含每日150公里基本定额里程油费）
	超里程收费（150公里后）（元/公里）
	餐费       （元/餐）
	住宿费       （元/天）
	超强工作            （元/小时）             （每日行程超过8小时）
	洗车费
	驾驶员差旅费

	19座-23座
	
	
	
	
	
	
	市区、单趟次公里数当天不超过150KM不收取差旅费。19-30座超过部分按照          元收取，39座超过部分按照     元收取，52座超过部分按照          元收取。

	30座
	
	
	
	
	
	
	

	39座
	
	
	
	
	
	
	

	40-52座
	
	
	
	
	
	
	

	

	


	附件3：固定包车报价表
单位：元

	车型
	两校区通勤车（每天/一个往返）
	成都市区内包天车价格
	成都市区单趟次包车价格
	备注

	19座-23座
	
	
	
	市区、单趟次公里数当天不超过150KM。19-30座超过部分按照     元/公里收取，39座超过部分按照     元/公里收取。50座超过部分按照     元/公里收取。

	30座
	
	
	
	

	39座
	
	
	
	

	40-52座
	
	
	
	

	注：1.表中报价均包含维修、保养、救援、开票税金、燃油费、驾驶员劳务费（两校区通勤车含过路费）。

2.包车费用包含：包车费用和驾驶员费用，不包含驾驶员差旅补助。

3.服务期间的泊车费、洗车费由租车方据实承担，租车方已安排食宿的，不再支付驾驶员餐费和住宿费。


